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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文达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所持公司股票自愿限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法律责任。 

 

一、 本次股票自愿限售数量共计 67,465,522 股，占公司总股本 61.1528%，涉及自

愿限售股东 13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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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次股票自愿限售的明细情况 

单位：股 

序

号 

股东姓

名或名

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实

际控制

人或其

一致行

动人 

是否为

控股股

东、实

际控制

人的亲

属，如

是，说

明亲属

关系* 

是否为

公开发

行前直

接持有

10%以

上股份

的股东

* 

是否为

公开发

行前未

直接持

有但可

实际支

配 10%

以上股

份表决

权的相

关主体* 

董事、

监事、

高级管

理人员

任职情

况 

截止 2023年

5月 4日持

股数量 

本次自愿限

售前已处于

限售登记状

态的股票数

量 

本次自愿限

售登记股票

数量 

本次限售股

数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自愿限售期间 

本次限

售后该

股东所

持的无

限售条

件股份

数量 

1 青 岛 瑞

源 工 程

集 团 有

限公司 

是 否 是 否 - 59,862,267 11,140,000 48,722,267 44.1633% 股 权 登 记 日

（2023年 5月 4

日）次日起至公

司股票在北交

所上市之日止 

0 

2 青 岛 鲁

泽 置 业

是 否 是 否 - 14,401,167 0 14,401,167 13.0536% 股 权 登 记 日

（2023年 5月 4

日）次日起至公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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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团 有

限公司 

司股票在北交

所上市之日止 

3 上 海 泽

晟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是 否 否 否 - 1,000,000 0 1,000,000 0.90643% 股 权 登 记 日

（2023年 5月 4

日）次日起至公

司股票在北交

所上市之日止

  

0 

4 于海鹏 否 否 否 否 董事 304,666 0 304,666 0.2762% 股 权 登 记 日

（2023年 5月 4

日）次日起至公

司股票在北交

所上市之日止 

0 

5 潘彩红 否 否 否 否 董事长 852,066 639,800 212,266 0.1924% 股 权 登 记 日

（2023年 5月 4

日）次日起至公

司股票在北交

所上市之日止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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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宋京芳 否 否 否 否 监事会

主席 

609,334 457,001 152,333 0.1381% 股 权 登 记 日

（2023年 5月 4

日）次日起至公

司股票在北交

所上市之日止 

0 

7 田向莉 否 否 否 否 董事 439,078 329,309 109,769 0.0995% 股 权 登 记 日

（2023年 5月 4

日）次日起至公

司股票在北交

所上市之日止 

0 

8 窦猛 否 否 否 否 董事、

副总经

理、董

事会秘

书 

381,236 302,427 78,809 0.0714% 股 权 登 记 日

（2023年 5月 4

日）次日起至公

司股票在北交

所上市之日止 

0 

9 青 岛 融

达 伟 业

投 资 管

是 否 否 是 - 2,435,745 0 2,435,745 2.2078% 股 权 登 记 日

（2023年 5月 4

日）次日起至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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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有 限

公司 

司股票在北交

所上市之日止 

10 青 岛 泽

瑞 投 资

合 伙 企

业（有限

合伙） 

是 否 否 是 - 4,547,000 4,500,000 47,000 0.0426% 股 权 登 记 日

（2023年 5月 4

日）次日起至公

司股票在北交

所上市之日止 

0 

11 青 岛 嘉

平 投 资

合 伙 企

业（有限

合伙） 

是 否 否 是 - 500 0 500 0.0005% 股 权 登 记 日

（2023年 5月 4

日）次日起至公

司股票在北交

所上市之日止 

0 

12 青 岛 添

源 亨 投

资 合 伙

企业（有

限合伙） 

是 否 否 是 - 500 0 500 0.0005% 股 权 登 记 日

（2023年 5月 4

日）次日起至公

司股票在北交

所上市之日止 

0 

13 青 岛 恒

晨 投 资

是 否 否 是 - 2,570,500 2,570,000 500 0.0005% 股 权 登 记 日

（2023年 5月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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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公司已于 2023年 5月 8日对上述股票申请限售。 

 

 

合 伙 企

业（有限

合伙） 

日）次日起至公

司股票在北交

所上市之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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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次股票自愿限售的依据及解除条件 

《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业务办理指南第 1

号申报与审核》第十三条“本指南第十一条规定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在册股东属

于《上市规则》2.4.2 和 2.4.3规定的限售主体的，应当按照挂牌公司股票限售及解

除限售业务办理的相关规定，自股权登记日次日起两个交易日内，通过发行人披露自

愿限售公告，承诺自股权登记日次日起至完成股票发行并上市之日不减持发行人股

票，并于公告披露当日向全国股转公司申请办理股票限售。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事项

终止的，相关股东可以申请解除前述自愿限售。” 

《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2.4.2“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亲属，以及上市前直接持有 10%以上

股份的股东或虽未直接持有但可实际支配 10%以上股份表决权的相关主体，持有或控

制的本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前的股份，自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

月内不得转让或委托他人代为管理。前款所称亲属，是指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父母及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

妹、子女配偶的父母以及其他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2.4.3“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按照《公司法》

规定，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

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 6个月内不得转让。” 

公司于 2023年 4月 1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申

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等相关议案，并拟于

2023 年 5 月 9 日召开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股权登记日为 2023 年 5 月 4

日）。 

本次自愿限售的 13 名股东属于上述规定的限售主体，青岛瑞源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为公司控股股东。  

 

四、 本次股票自愿限售后公司股本情况 

股份性质 数量（股） 百分比（%）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14,000,936 12.6909% 

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 

1、高管股份 2,586,380 2.3444% 

2、个人或基金 4,417,945 4.0046% 

3、其他法人 89,317,679 80.9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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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 0 0% 

有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96,322,004 87.3091% 

总股本 110,322,940 100% 

 

五、 其他情况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成自愿限售

登记。 

 

 

青岛文达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5 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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